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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女性政治参与的

制度障碍与文化约束
*

熊淑娥**

内容提要: 战后近 80 年来, 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 统一地方

选举中的女性候选人数量和当选比例呈上升趋势, 但总体参政水平改善

成效甚微。 七国集团中日本女性政治参与指数排名最低, 全世界范围内

日本政治领域的性别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严重滞后于其民主化进程, 也

与女性群体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不相匹配。 原因在于现行日本政治制

度特别是小选举区制度严重束缚女性参与政治竞选活动, 内嵌于经济社

会体系中的不平等又影响了女性经济、 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升。 同时,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家族权力结构和性别规范以及政治文化中的男性

偏好进一步约束了女性的政治表现。
关 键 词: 日本 女性政治参与 性别不平等 家族权力结构 政

治文化

近年来,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运动持续升温的背景

下, 女性政治参与再次成为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 经济学等领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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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之一。① 近代日本实行天皇主权下的政党内阁制, 不认可女性参

与政治的权利。 1889 年颁布的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第六条和第八条

分别规定 25 岁及以上和 30 岁及以上的男性分别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② 1900 年颁布的 《治安警察法》 第五条明文禁止女子及未成年人参

与或发起政治集会。③ 日本战败投降后, 1945 年 10 月 4 日, 联合国驻

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GHQ) 对日本东久迩稔彦政府发出了 《关于取消

对政治、 公民和宗教自由的限制》 (备忘录), 即 “人权指令”, 该指令

下令废除所有限制思想、 信仰、 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法律法规。④ 继而,
10 月 11 日,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对新上台的币原喜重郎政府发出了解

放妇女等 “五大改革指令”。⑤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 并对政治体

系、 运行方式和政策过程等施加影响的行为, 包括担任公职、 立法创

议 ( initiative) 和全民公投 (referendum) 等直接途径, 以及选举和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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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all) 等间接途径, 是公民在政治关系中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方

式。 参政权的核心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

两项指令, 1945 年 11 月 21 日, 日本以敕令形式废除了 《治安警察

法》 , 承认女性的结社权; 12 月 17 日, 颁布了修订后的 《众议院议

员选举法》 , 规定 20 岁及以上和 25 岁及以上的全体国民分别具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女性由此获得参与国政的权利。① 1946 年 9 月 27
日, 又通过了地方制度修正案, 女性进一步获得了参与地方政治的权

利。 1946 年 11 月 3 日颁布的 《日本国宪法》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参政

权是每位国民的固有权利。② 至此, 日本女性的参政权具有了宪法

保障。

一 问题的提出

性别不平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实现男女平权也是一项长期性目

标。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运动成为世界潮流, 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并在 1982 成立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

员会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③ 公约要求缔约国在家庭、 社会、 政治、 经济、 文

化和体育等所有领域采取消除歧视措施。 日本于 1985 年正式加入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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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 并修订了 《国籍法》 (1984), 制定了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1985), 还要求高中男女学生共同学习家庭科目。 其后, 日本又在联

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下, 颁布了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

本法》 ( 1999)、 《 防止家庭暴力法》 ( 2001)、 《 促进女性活跃法》
(2003), 特别是从 2018 年开始实施 《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
(又称 《男女候选人均等法》 ), 鼓励女性参选众议院、 参议院和地方

各级议会议员。 这些法律赋予了女性同等参与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权利, 成为日本女性参政的重要制度保障。 同时, 政府方面, 2001 年

设立了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 具体活动包括召开 “男女共同参与会

议”、 每 5 年更新一次 《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 以及每年向国会提交

《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 等。 民间方面, 公益财团法人市川房枝纪念会女

性与政治中心、 亚洲女性资料中心 (Asia Japan Women's Resource Center,
AJWRC)、 全 国 女 性 议 员 联 盟 ( Alliance of Feminist Representatives,
AFER) 等民间团体在组织演讲集会、 筹集活动资金等方面为推动女性

参政做了大量工作。
尽管如此, 法规、 制度、 政策层面的性别平等不等于现实层面的男

女同权。 例如, 日本 《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 第四条规定各

政党、 政治团体要积极设定男女候选人数量目标, 但并无相应惩罚条

款, 在促进女性候选人当选各级议会议员方面成效十分有限。①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政府通过了 《第 5 次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 设定

了 2025 年众议院、 参议院和地方议会议员女性候选人达到 35%的目标,
但这只是政府鼓励各政党的努力目标, 并非硬性规定。② 日本鼓励女性

参政的政策目标与现实状况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其一, 日本女

性群体的政治地位与女性人口规模不相匹配。 根据 2023 年总务省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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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 日本总人口为 1 亿 2434 万人, 其中女

性为 6386 万人, 占 51. 35%。① 其二,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老龄化程

度最高的国家。 生育自不必说, 抚育孩童和护理老人的绝大多数工作仍

然由女性承担, 日本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她们在少子老龄化时代的贡献亦

不匹配。
纵向看, 战后日本女性获得参政权以来, 虽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

院、 统一地方选举中的女性候选人和当选比例不断上升, 但总体仍然

处于较低水平。 例如, 1946 年 4 月 10 日, 日本举行第 22 届众议院选

举, 这是日本女性获得参政权后的首次国政大选, 参与选举投票的女

性约有 1380 万人, 39 名女性候选人当选, 占比为 8. 4%。② 2021 年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是 《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 实施后的首场

大选, 女性候选人占比为 17. 7%, 低于上一届的 17. 8%, 当选比例

为 9. 7%, 与上一届持平。 在 2022 年 7 月的第 26 届参议院选举中,
女性候选人占比为 33. 2%, 当选比例为 27. 4%, 分别高于上一届的

28. 1%和 22. 6%。 在 2023 年 4 月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中, 女性候选

人占比情况为都道府县议会 15. 6%、 政令指定都市议会 23. 1%、 市

议会 20. 6%、 特别区议会 32. 0% 和町村议会 14. 7%, 平均占比为

19. 2%, 当选比例为都道府县议会 14. 0%、 政令 指 定 都 市 议 会

23. 6%、 市议会 22. 0%、 特别区议会 36. 8%和町村议会 15. 0%。③ 需

要指出的是, 在政治话语权最重的众议院中, 战后近 80 年来日本女性

议员比例只提高了 1. 3 个百分点, 女性参政水平改善成效甚微, 性别

鸿沟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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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看, 世界经济论坛 (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发布的

《2023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显示, 日本的综合指数为 64. 7%, 在 146
个调查国家中列于第 125 位。① 报告采用调查统计方式, 从经济活动、
教育机会、 健康生存和政治参与 4 个领域, 综合评估各国性别平等程

度, 确定性别平等指数。 指数越接近 1, 意味着性别平等程度越高。
2023 年日本的排名相较上一年下降 9 个名次, 在七国集团中排名最低,
也是自 2006 年公布排名以来的最低值。 其中, 日本的经济活动指数为

56. 1%, 列于第 123 位; 健康生存指数为 97. 3%, 列于第 59 位; 教育

机会指数为 99. 7%, 列于第 47 位; 政治参与指数为 5. 7%, 列于第 138
位。② 相较而言, 日本政治领域的性别失衡比较突出。

目前学界对日本女性参政进展及制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

面。 一是日本女性政治参与的成效、 途径、 壁垒及原因。③ 二是在三权

分立架构下运用官方数据分析日本女性在立法、 行政与司法三大领域内

部的人数和权重。④ 三是分析日本政党政治、 父权制、 家族制等对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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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参与的束缚。① 四是讨论新自由主义下 “绑架母性” 式政策阻碍

女性发挥更大作用。② 五是分析当代日本人对性别分工态度的长期变

化。③ 六是提倡在选举中导入配额制, 以确保女性议员比例。④ 现有成

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数据支撑, 但大多着眼于日本女性参

政的利弊因素, 对政治参与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对日本政

治、 经济和社会制度当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的论证似不多见。

日本经济高度发达, 但女性参政水平大幅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一

方面, 经济发展为女性参政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女性政治参与程

度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还受到该国政治制度、

政治文化、 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二 现行日本政治制度的制约

日本实行议院内阁制, “国会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和国家唯一立法

机关”, 处于国家政治中心地位。⑤ 因此, 女性国会议员数量成为衡量

女性参政水平的重要指标。 1994 年, 日本实施选举制度改革, 国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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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实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度。 以最重要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为例,
每个选民需要投出 2 票, 1 票投给小选举区的某一候选人, 另 1 票投给

比例代表区的某一政党。 小选举区仅选出 1 名议员, 得票居第 1 位并且

获得有效选票总数 1 / 6 的候选人当选, 全国 289 个小选举区即选出 289
名议员。 比例代表区可选出 2 名及以上议员, 全国 11 个比例代表区共

选出 176 名议员。 比例代表区中各政党以选区为单位向中央选举管理会

提交候选人名簿, 并以选区为单位计算选票, 再以顿特式计算方式①确

定各政党所获议席数量, 按照候选人名簿顺序决定当选者。② 2009 年大

选自民党惨败, 只有小渊优子和稻田朋美两名女性候选人在小选举区当

选,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候选人在小选举区当选难度之大。
日本女性当选国会议员的第一步是必须成为所在政党或政治团体正

式承认的候选人, 即 “公认候选人”。 不仅是国会选举, 政党对都道府

县议会选举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城市地区的市议会选举采用大选举区

制, 因而出现许多无所属和市民派议员, 市议会中女性也能占据三四

成。 但是, 国会选举和都道府县议会选举当选所需票数比市区町村议会

要多, 因此组织票是重点争夺对象, 政党的作用也更大。 在此意义上,
政党掌握着有参政意愿的候选人的生杀大权。 换言之, 日本女性议员之

少的第一责任在于政党。
“当选至上主义” 与 “现职优先主义” 是日本第一大政党自民党推

举候选人的原则。③ 自民党推举候选人的标准是: 第一, 拥有个人后援

会。 因此, 近年担任过地方议员和议员秘书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增多, 官

僚出身的候选人则越来越少。 第二, 属于政治家家族, 包括没有血缘关

系但生活在政治家家族环境中的 “环境继承” 和血缘继承, 即广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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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袭议员占自民党成员的 40%以上。① 第三, 地方名望家族成员。 第

四, 有重要影响力的地方商业家族成员。② 这意味着在血统继承的大前

提下, 前任国会议员的妻子、 女儿、 孙女或外孙女也可能成为候选

人③, 也意味着她们当选后必须 “同化” 或 “从属” 于男性议员。④ 比

较而言, 公明党和共产党在推举女性议员候选人方面较为积极, 在国会

和都道府县议会中拥有较多席位的自民党则相对消极, 从而在整体上影

响了女性议员的数量。⑤

1994 年的选举制度改革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分水岭。 近 30 年的选举

结果表明, 自民党内的派阀势力逐渐衰弱, 政党领袖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 普通议员能否当选更多地依赖所在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⑥

而且, 政党领袖的个人特质与公众形象对选票流向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

政党内竞争转变为政党之间的竞争, 候选人个人后援会的性质转变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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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的地方支部, 候选人也随之转变为地方支部的负责人。① 比较而

言, 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受到法律的制约, 属于可预见性政治竞争; 政

党内的竞争虽然也受到政党规章制度的制约, 但政党规章制度终究是政

党内部规则, 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沦为一纸空文, 是不可预见性的政治竞

争。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能否成为候选人。 因此, 在现行

选举制度下, 比起讨论女性个体的参政意愿, 更重要的是关注女性能否

被政党确立为选举候选人。②

所有的选民政治都是关系政治。③ 理查德 · F. 芬诺 ( Richard
F. Fenno) 的这一观点为理解日本女性在小选举区为何难以当选提供了

有效视角。 芬诺还指出, 议员有三个目标, 即连任、 在国会的权力和良

好的公共政策。④ 只要是以选区为单位实施的选举, 选区内的地方实力

组织就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选择候选人时, 选区内的实力组织着眼

于候选人当选后能否扩大地方利益, 全国性政党着眼于候选人当选后

能否扩大政党权力。 日本的选举活动特别是小选举区的竞选活动主要

集中在候选人频繁跑选区上, 候选人牺牲私生活全力投入政治活动乃

不成文的规矩, 这与女性被赋予的承担育儿和照护老人等传统性别角

色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因此, 政党或政治团体在招募候选人时首先

考虑能够全天候投入选区活动的人, 显然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符合要

求, 降低了女性当选的可能性。
地方政治与国会政治是联动的, 因为国会议员能否当选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地方议员为其拉来选票的力度。 春日雅司从拉票视角出发,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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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玉: 《从总裁选举看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变与不变》, 《日本问题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第 5 页。
后文还将提到, 在日本, 除 70 岁及以上选民之外, 69 岁以下选民中每一年龄段的女性投

票率均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 投票是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 从投票率这一项来看, 日本

女性的参政意愿比男性积极。 现实政治中, 公民个人投票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和参选同当

选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的难易程度差距甚大, 本文侧重考察后者。
Richard F. Fenno, The Challenge of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 该书第 1 章标题 “选区、 关系和代表: 研究重点” (Constituencies,
Conn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A Research Focus) 直观地反映了作者的观点。
Richard F. Fenno,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8,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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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议员分为地方型、 政党型和市民型三种。① 地方型议员以町内会、

自治会和部落会等地方组织为基本支持盘, 这类议员多为自民党或保守

政治家。 政党型议员以政党组织为基本盘, 以公明党、 共产党居多。 市

民型议员以赞同候选人政策主张的个人选民为基本盘, 多为无所属派议

员。 2002 年实施的一项针对全国地方议员的调查显示, 男性地方议员

中 67. 1%是地方型、 14. 8%是政党型、 18. 1%是市民型; 女性地方议员

中, 25. 9%为地方型、 44. 4%为政党型、 29. 7%为市民型。② 调查结果

从一个侧面说明, 在关系政治占优的地方选区中, 女性显然要处于

劣势。

在政治参与领域, 世界经济论坛设定了女性国会议员数量、 女性阁

僚数量、 近 50 年内男性或女性担任政府首脑年限 3 项具体指标。 《2023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显示, 日本女性国会议员指数仅为 11. 1%, 列

于世界第 131 位; 女性阁僚数量指数为 9. 1%, 列于第 128 位; 近 50 年

内日本没有女性政治家担任过政府首脑。③ 从前述日本国会女性议员比

例看, 众议院 9. 7%的女性议员比例远低于参议院的 27. 4%。 《日本国

宪法》 第六十条规定, 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 在对预算、 缔约、

首相提名和法律草案进行表决时, 众议院拥有优先权。④ 在现实政治运

作当中, 日本参议院多表现为对众议院的有限制衡。 而且, 参议院女性

议员比例不足 1 / 3, 拥有更大政治话语权的众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不足

1 / 10。

《日本国家公务员法》 规定, 需要通过公务员选拔考试的行政、 税

务、 公安、 教育等职位属于一般公务员, 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

在内的全体阁僚、 人事官、 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等处于行政权力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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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官员属于特别公务员。 内阁总理大臣是政府首脑, 通常由国会众议

院多数党党首担任。 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 人选大多是经过选

举产生的现职国会议员和少数不经过国会选举但拥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

民间人士。 日本国会议员中女性比例总体持续较低的现状、 内阁总理大

臣挑选阁僚人选时重视议员年龄和当选次数的倾向以及女性社会影响力

较低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阁僚数量。
当前, 日本女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依然微弱。 以入阁的民间人士为

例, 现行 《日本内阁法》 规定阁僚数量在 16 名以内, 根据需要最多可

增设 3 名。 自 1960 年池田勇人内阁诞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阁僚

厚生劳动大臣中山雅以来, 60 多年间历届内阁中的女性成员数量通常

为 2～ 3 人。 唯一例外的是, 2000 年小泉纯一郎内阁出现了田中真纪子

等 5 名女性阁僚, 这一记录至今尚未被打破。① 民间出身的女性阁僚大

都担任过高级官僚、 大学教授、 企业家、 地方政府首脑。 自 1948 年吉

田茂内阁任命殖田俊吉担任大藏大臣, 至 2012 年野田佳彦内阁任命森

本敏担任防卫大臣为止, 一共有 24 名非国会选举出身的阁僚, 而女性

仅有 5 名。 其中, 像川口顺子这样入阁前拥有通商产业大臣官房审议

官、 三得利公司常务董事经历且在入阁后从非核心职位的环境大臣转任

核心职位外务大臣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
针对这一情况, 为了提高女性参政水平, 特别是确保女性议员数

量, 挪威、 英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中设定了 “配额制度”
(Quota System)。 尽管日本学界和社会人士也呼吁在选举中导入 “配额

制度”, 但当前的选举制度在这方面仍然没有改变。②

—34—

Ž†



日本文论 2024 年第 2 辑 (总第 12 辑)

三 日本社会经济体系对女性的排斥

人的独立包括经济独立、 生活独立和精神独立。 其中, 通过劳动实

现经济独立是首要条件, 因此, 人的劳动关乎人的存在本身。 马克思指

出, 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 工资是劳动异化的产物。 当从外化劳

动与人类发展进程关系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起源问题时, 外化表现为占

有, 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① 进一步而言, 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

的角色关乎人在政治领域公民权的实现。

近代日本, 男性在家庭场域外劳动被认可为劳动者, 女性在家庭场

域内劳动却不被认可为劳动者。 1898 年 6 月, 日本历史上首场有关劳

动问题的演讲在神田青年会馆举行, 场内分发的檄文反映了当时社会对

于劳动者的认知, 其中写道: “劳动者本来就不如其他人, 除了身体外

没有其他维持生活的资本, 依靠一双手脚行世, 倘若遭遇灾难导致身体

不适或者老衰不能工作, 顷刻便失去活路, 或者一旦死亡留下妻小苦于

生计。” ②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劳动的含义, 一是指广义的人类所有生

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二是指狭义的资本利润的生产性劳动。 追求利润和

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此处劳动者被默认为男性, 在家劳动

的女性不直接产生资本利润, 因而被排除在劳动者之外, 其生计完全依

赖丈夫。

在近代日本语境中, 性别关系不仅决定了家庭场域内部即以家庭为

取向的身份关系和权力关系, 而且决定了家庭场域外部, 即以个体为取

向的公民权利。 “昔时我国文明开化尚未如今日大兴机械, 诸君妻小在

家做工尚可贴补家用, 工厂、 制造所兴盛之时, 本应守家的妻子也离家

进入工厂做工, 甚至年幼孩子也在工厂做工, 家中自然乱套, 而且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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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时有危险, 应当助人的机械因其用法不当反而害人, 可谓奇

观。” ① 近代日本的情况是, 女性在家做工贴补家用时, 其劳动价值被

直接否定, 甚至当女性离开家庭进入工厂做工获得工资, 即使事实上作

为劳动力其劳动价值获得认可, 但因为妻子 “本应守家”, 女性依然无

法获得劳动者这一社会身份, 间接被否定了作为独立个人的存在价值。
1986 年日本开始施行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这是推动女性实现

经济独立的一大重要举措。 2023 年 7 月 21 日, 日本总务省公布了每 5 年

实施一次的 《2022 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结果》, 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 总就业人数为 6706 万人。 其中, 男性为 3671 万人, 劳动参与率为

69. 1%; 女性为 3035 万人, 劳动参与率为 53. 2%。 与 2017 年相比, 男性

就业人数减少了 37 万人, 就业率降低了 0. 1 个百分点; 而女性就业人

数增加了 122 万人, 就业率提高了 2. 5 个百分点。 但是, 从就业形态

看, 男性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数分别为 2340 万人和 664 万人, 分

别占男性就业人数的 63. 9%和 18. 1%; 女性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

数分别为 1272 万人和 1447 万人, 分别占女性就业人数的 42. 0% 和

47. 8%。② 数据表明, 女性非正规就业人数远高于男性, 而且, 现实中女

性一旦开始非正式就业, 再转为正式就业的机会非常少。 仅从就业率看,
日本女性已经接近七国集团的最高水平, 但是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与其就业人口规模和比例不相匹配, 由此加剧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 ( Claudia Goldin) 研究发

现, 经济增长并非必然能够改变女性的就业市场状态。③ 从上文数据可

知, 日本就业形态的一大特点是正规就业中男性居多和非正规就业中女

性居多, 这种男性相对稳定而女性相对不稳定的就业形态带来的一个直

接结果是性别薪酬差距巨大。 小熊英二指出, 重视学历与在同一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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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工作年限是构成日本社会潜规则的两大要素。① 在这种潜规则的

约束下, 因为生育而暂时中断职业生涯的女性在日本社会中无法得到应

有的评价, 其再就业也会受到影响。 日本女性的非正规就业问题长期存

在, 但是直到 2000 年, 当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男性从事非正规工作

时, 才成为一个引发日本社会关注的问题。 根据修改后的 《促进女性

活跃法》, 日本政府规定自 2022 年 7 月 8 日起员工人数在 301 人以上

的企业有义务披露男女薪酬差距。 据此, 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公司

(Nintendo Co., Ltd. ) 的 2023 年度财报显示, 在男女员工之间的薪酬

差距方面 ( pay gap between mail and female workers), 其正规雇佣为

72. 0%、 短工和临时工等非正规雇佣为 91. 3%, 平均差距为 70. 1%;
管理职位中的女性比例 (proportion of management positions held by female
workers) 仅为 4. 2%。 任天堂认为, 男女正式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主要

来自工龄和平均年龄的差异, 在薪酬或评估体系方面男女之间的待遇

并无差别。②

工龄不仅意味着男女薪酬差距, 还意味着获得职业教育和晋升等机

会的不均等。 从工种类别看, 男性人数从高至低依次是 “专业技术人

员” (18. 9%, 675 万人)、 “生产加工人员” (16. 4%, 584 万人) 和

“事务人员” (16. 3%, 581 万人); 女性人数从高至低依次是 “事务人

员” (29. 6%, 874 万)、 “专业技术人员” (20. 7%, 613 万) 和 “服务

人员” (18. 3%, 541 万)。③ 有田伸指出, 日本就业者的职业能力提高

与日本型雇佣体系的特点密切相关。 正规雇佣者特别是大企业中的男性

员工的雇佣几乎都是终身雇佣, 企业在此前提下开展职业教育、 提高员

工能力。 因而, 一般认为正规雇佣的员工能力会随着工龄同步提高,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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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构成了其按照年资获取薪酬待遇的基础。① 尽管日本型终身雇佣体系

不如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稳定, 但这对于正规就业的男性来说总体影响不

大。 相反, 企业对女性因结婚、 育儿和照护老人等问题将会短暂或长期

离开职场存在顾虑, 即使是正规雇佣的女性也不能与男性同等获得职业

教育来提高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机会, 由此又造成男女职场话语权的

不均衡。

日本男女职场话语权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担任管理职务的女性比例较

低。 《2022 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结果》 显示, 在企业等组织中担任董事

等高级管理职务的 354. 7 万人中, 男性人数为 263. 7 万人, 占男性就业

总人数比重为 7. 2%, 女性人数为 91. 0 万人, 占女性就业总人数比重为

3. 0%。 不仅女性董事的比例很低, 东京证券交易所等主要上市企业中

甚至有约 20%的公司董事会中没有女性成员, 担任部长和课长等管理

职务的女性比例也很低。 2023 年 6 月 13 日, 日本政府公布了 《2023 年

女性活跃与男女共同参画重点方针》, 要求东京证券交易所等主要上市

企业, 即市值为 1000 亿日元以上的企业, 在 2025 年前选任 1 名以上女

性董事、 2030 年前女性董事数量达到 30%以上。 但是, 正如上述任天

堂公司女性管理职位比例在 2021 年首次公布后连续 3 年都保持在 4. 2%

而无任何改善一样, 日本提高女性职场话语权的举措效果似乎不佳。

日本女性参政水平与女性社会地位高低互为因果关系。 从人类发展

角度而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个人更加自由地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

提供了更多资源。 而且, 现有研究表明, 个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越高, 就越倾向于参与选举、 投票等政治活动。② 社会不平等对包括女

性参政在内的政治民主化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③ 从表面看, 日本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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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稳定性的差异影响了工龄, 工龄又造成了不合理的劳资关系结构,

进而带来了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男女地位差异, 并导致了政治参与中的性

别失衡。 从深层看, 日本男女就业的稳定性差异正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

核心因素之一。

四 日本独特家族权力结构的影响

除了日本现行政治生态、 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对女性的排斥, 日本女

性参政还受到该国独特的家族权力结构的束缚。 上野千鹤子基于马克思

主义视角, 运用家父长制概念分析了日本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 指出家

庭内部性别关系决定身份, 身份又决定权力关系, 男性身为丈夫和一家

之长拥有绝对权力, 女性身为妻子和母亲处于被支配地位。 在近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 女性不仅受 “资本主义” 的压迫, 还受 “父权制” 的压

迫。① 具体来说, 日本女性的就业不稳定性主要源自女性因为结婚、 育

儿和照料老人等家庭因素中断或停止职业生涯, 而且即使女性重回职

场, 也大多从事短工或临时工等非正规工作, 她们普遍面临以个体为取

向参与社会还是以家庭为取向以家庭为主的问题。

彼得·麦克唐纳 (Peter McDonald) 提出: “在以个人为取向的制

度中实现性别平等的趋势不会逆转。 但是, 在以家庭为取向的制度中性

别平等持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背景下, 以个体为取向的制度中性别平

等水平的提高将会导致非常低的生育率。” ② 这种观点敏锐地捕捉到女

性的不同价值取向对改善不同领域性别平等状况的作用。 在分析战后日

本女性参与政治的状况时, 如果以女性的个体取向为参照, 女性在教

育、 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参与水平有较大改善, 但如果以家庭取向为参

照, 夫妻性别分工、 重男轻女问题的改善程度依然有限。 近代以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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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家族制度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女性的解放。

日本于 1871 年颁布的 《户籍法》 规定, 以 “家” 为单位, 以户主

为首, 登记家庭成员的身份, 家庭成员有固定的登记顺序。 除了身份登

记, 《户籍法》 还作为税收、 兵役和教育制度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治政府将 “家” 视为最小统治单位, 并赋予户主特殊地位, 以便通

过 “家” 统合国民。 当一个家庭的户主变更时, 户籍也随之改变。 户

主有义务向户长报告家中达到征兵年龄男子的情况以及家庭成员结婚和

其他身份变更行为。

日语中的 “入籍” 一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结婚, 具体而言通常指

女性加入丈夫户籍、 改用夫姓。 其实, 日本女性婚后冠夫姓是近代以后

才形成的新传统。 1876 年 3 月 17 日, 大政官向内务省发出指令, 指出

女性结婚时最好使用夫家的姓氏, 但内务省回复 “此事尚未决定”。 这

说明明治初期尽管女性的身份在结婚后转变为夫家的妻子, 但仍然保留

原本的娘家姓氏。 日本女性婚后保留娘家姓氏是自律令时代以来的传

统, 同姓即同血, 这种传统基于血统主义。 但是, 1898 年 《民法》 规

定妻子嫁入夫 “家” ①, 并使用其姓氏②, 这种婚后冠夫姓的做法被作为

一种传统沿袭至今③。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新的传统是日本的家庭伦理

从血统主义转变为家族主义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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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家族制度以 “户主权” 和 “家督继承” 为两大支柱。

1882 年发布的第 52 号大政官布告从法律上区分了 “家督继承” 和户主

继承。 1898 年日本颁布 《民法》, 规定一个家由户主及与其有亲属关系

的人员组成, 户主具有统领整个家的权力, 家长权在法律上以户主权的

形式获得了保障。 而 “家督继承” 是通过继承户主的地位及其家庭财

产来确保家的延续。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继承在户主死亡或隐居时开

始, 依次分为法定推定、 指定和选定等 5 类继承人。 第一顺位的法定推

定继承人也有继承顺序, 首先是同 “家” 且亲缘关系近者优先, 其次

是男性优先, 再次是嫡生子优先, 私生子即便为男性亦位列最末, 并且

所有顺位中以年长者最先。① 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嫡长子继承制。

明治 《民法》 下的嫡长子单独继承制度强化了一子单独继承。 这

种制度的最大特征是最大限度保证家族后继有人并保障其权利, 以防止

绝户。② 新任户主继承前任户主绝大部分权力和财产, 女户主通常被认

为是例外, 而且一旦选择纳婿, 夫婿将接替其成为户主。 因此, 明治

《民法》 之下, 以 “户主权” 形式出现的家长权统管 “家族” 秩序,

并通过 “家督继承” 的方式世代相传。 明治 《民法》 使户主身份和家

父长权力合法化, 嫡长子继承制度得以确立。 这种新传统又使男尊女

卑、 长子优先的家族伦理观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社会化, 成为

社会凝聚力的象征, 尽管它极大地压抑了女性和儿童的权益。③ 鉴于

此, 政治家往往有意识地培养家族中的男性作为接班人。 尽管二战后日

本大幅修改 《民法》, 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种政治文化中的男性

偏好依然沿袭下来。 像现任众议院议员野田圣子、 小渊优子等, 由女性

继承家族政治地盘的只是少数现象。 3 次当选参议院议员并担任过男女

共同参与大臣的猪口邦子认为, 继承政治地盘的女性议员极少, 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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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领域取得相当地位后才被政党提名为候选人, 女性的价值在日本

社会中长期被严重低估。①

近代以来, 男性外出工作、 女性守护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已经通过

教育深入日本人内心, 形成了一种歧视性的环境, 使女性难以在社会中

活跃起来。 随着 1946 年新宪法的颁布, 实现了女性参政权这项日本女

性运动长期斗争的目标, 但与此同时, 女性运动也失去目标并陷入了低

潮, 实现 “政治平等” 以及暗藏在形式平等背后的实际不平等问题不

再是其关注重点。 女性运动的目标只剩下 “作为母亲” 参与和平反核

运动, 而作为家庭领域的中坚力量, 女性不但没有质疑性别分工, 还积

极地接受了这种分工。 这种 “母亲运动” 无论起到多大的作用, 都只

会加强父权制的统治, 而绝对无法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②

尽管战后日本女性最终获得了参政权, 但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受到近

代独特家族权力结构的制约。 安藤优子从大平正芳的 “政党是一个大

家族” 的发言出发, 指出自民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重组其组织和意识形

态时, 采用的便是 “家族中心主义”, 即派阀联合组成的家族集团式政

党组织, 与将主妇包装成一家之主的日本型福利社会论。③ 本质上,

“日本型福利社会” 是对女性价值的压榨。 1973 年是日本的福利元年,

日本开始实施 70 岁及以上老人免费医疗和高额疗养费制度、 65 岁及以

上老人每月领取 5 万日元年金等政策, 导致社会保障支付规模迅速扩

大。 就在同一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日本经济进入了低增长阶段,

财政重建、 减轻国库负担以及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紧迫的课题。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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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7 日, 自民党发布了新的政策展望, 将建设 “日本型福利社会”

作为政治的中心任务。 1979 年 8 月 10 日, 大平正芳内阁通过了一项名

为 “新经济社会 7 年计划” 的内阁决议, 将 “充实家庭基础” 作为政

策目标的一大支柱。 它分为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支援和以社会保障制度

为中心的公共支援, 强调亲属支援作为公共支援的补充形式, 承担保障

个人生活的基本职责。

家庭才是日本社会的核心, 坚实的家庭是日本型福利国家的基

础。① 日本型福利国家包含公共事业、 农业补助金等一系列从城市向农

村的再分配政策, 看似具备平等主义性质, 但是这种平等主义中缺乏性

别平等视角。② 大泽真理认为, 这种政策以维系日本的企业中心主义为

前提, 它为男性本位体制提供了后盾。③ “日本型福利社会” 政策以家

庭功能为基础, 目标是建立女性全力支持家庭、 家庭全力支持社会的体

制, 它强化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也强化了以 “男主外、 女主内” 为特

征的传统性别分工体制。 进而, 这种性别分工体制又在有形无形之中发

挥了定义性别角色的重要规范作用, 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和雇佣制度的

前提。④

日本的生活保障体系特征是以男性工作抚养妻小为基本家庭模式。

这种家庭模式的社会意义, 一方面是社会认可男性的生产劳动价值, 为

男性提供长期稳定就业和工龄薪资待遇保障; 另一方面, 女性与孩子处

于被男性抚养地位, 女性在家庭内部为家务、 育儿和照料老人付出的劳

动价值没有获得社会认可与应有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经济体系中

男女薪酬待遇的巨大差距使男性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女性只是其

补充, 因此已婚女性重回职场和获取薪酬并没有帮助女性在家庭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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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话语权, 家庭内部依然保持着性别不均衡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 日本政府从税收制度上鼓励家庭主妇阶层的形

成, 配偶扣除制度尤为典型。 1965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 《所得税法》 第

八十三条规定, 配偶扣除是纳税人配偶从事家务劳动而影响就业从而导

致家庭收入低时, 为减轻家庭负担, 纳税人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扣除。

问题是, 配偶扣除金额随着配偶所得增加而递减。 配偶所得不超过 38

万日元, 纳税人享受一般配偶扣除, 配偶所为 38 万日元以上至 76 万日

元, 纳税人享受配偶特别扣除。 如果一个家庭中妻子的工资收入超过

103 万日元, 那么丈夫将不再享受配偶特别扣除。① 配偶扣除制度本来

是为了肯定女性对家庭的贡献, 结果这项对配偶所得水平的条件限制导

致女性为避免丈夫的扣除额降低而更倾向于选择收入维持在一定范围内

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就业选择。② 另外,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战后数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即 “团块世代” 进入集中育儿

时期, 保育园、 幼儿园等设施不足也进一步限制了女性参与竞选

活动。③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提出建立性别平等社会的国家政策目标后, 在

政治领域女性议员的数量有所增加, 在社会领域以克服性别差异和促进

男女平等的性别解放教育也普及开来。 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后, “新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和 “新保守主义” 意识形态在日本迅速兴

起。 以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为代表的一些极端保守派在呼吁修改

宪法和重新认识历史的同时, 仍然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作用,

强调传统性别分工对于守护家庭、 共同体的意义, 认为男女平等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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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传统, 扰乱了社会秩序, 因而增强了对性别解放教育的攻击。 受

此影响, 日本男女平权进程一度停滞甚至倒退。

2012 年, 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推出的重点政策之一是促进 “女性

活跃”, 目标是缓解少子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危机。 这项政策一方面积

极支援女性就业, 另一方面又强调少子老龄化社会中母亲生育孩子的重

要职责。 在政策制定者眼中, 女性是可以为日本未来提供助力的资源,

是解决当前社会危机的工具, 却忽略了女性作为劳动力和母亲两重身份

中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五 日本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

政治文化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政治秩序与权力关系的群体性理

念, 它在群体共同的传统和经历基础上形成, 具有稳定性。 日本社会是

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同质社会。 大多数人对政治保持沉默并非受独裁者

所迫, 而是源于对一种无形的社会共识的自觉和顺从。① 这里所说的无

形的社会共识就是政治文化, 当代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是民众普遍

不关心政治, 且具有浓重的男性偏好。

通常而言, 在民主国家中, 左派倾向于支持扩大社会福利和推动性

别平等, 右派倾向于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和传统价值观, 这种意识形态的

分歧关乎选民对于政党及其候选人的支持。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和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日本的意识形态。 “1955 年体

制” 下, 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保守政党和以社会党为核心的革新政党所

象征的战后政党政治的对立结构瓦解了。② 保守和革新阵营在意识形态

方面的对立焦点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末是安全保障和宪法

问题,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是社会福利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保革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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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淡化意识形态对立, 2000 年以后是日本式自由主义。 而且, 安保

方面的对立与政治参与、 社会福利和平等方面的对立之间丧失了相关

性。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民主党以挑战自民党的在野党自居, 但其

成员中既包括革新派系的原社会党议员, 又有保守派系的原新进党议

员, 不足以形成与自民党抗衡的新的政党政治结构, 其结果是近一半选

民不再固定支持某一政党。

选举是最典型的政治参与活动, 日本人对于政治的冷漠态度体现在

长期低迷的选举投票率上。 2021 年的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为 55. 93%, 在

战后历届众议院选举中位列倒数第三, 而迄今最高纪录还是 1958 年的

76. 99%,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仍然保持在 70%上下, 之后便呈现

下降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 一方面, 40～ 49 岁这一年龄段的投票率接近

于平均投票率, 50 岁及以上中老年选民中每一年龄段的投票率均高于

平均投票率, 39 岁以下中青年选民中每一年龄段的投票率均低于平均

投票率, 又以 20～ 29 岁年龄段的投票率最低, 充分体现了日本政治中

的 “银发民主主义” (silver democracy) 特征。 另一方面, 从性别来看,
男性选民投票率为 56. 93%, 女性选民投票率为 57. 48%, 女性比男性高

出 0. 55 个百分点。① 而且, 除了 70 岁及以上, 69 岁以下选民中每一年

龄段的女性投票率均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 基本可以说明尽管日本人的

参政意愿整体不高, 但女性比男性积极。
日本女性选举投票率之高与女性选举候选人比例及当选率之低形成

反差。 二战后日本国会众议院长期施行中选举区制②。 以自民党为例,
中选举区制下, 自民党内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激烈程度要远高于政党

之间的选举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 自民党内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就是其个

人后援会之间的竞争。 后援会是议员和议员候选人的个人政治团体, 作

用是筹集政治资金和争取选票。 战前政党的基础在农村, 候选人通常需

要借助地方名望家族的力量拉选票。 因为家族制度的存在, 地方名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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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通常是男性, 地方政治中的男性话语权比重大。 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促

进了城市化, 大规模人口流向城市, 议员和议员候选人不能再像以前一

样单纯依靠地方名望家族, 转而以个人后援会的方式组织选民。 其中,
具有维护社区秩序功能的町内会、 自治会这种城市化伴生物对于政治家

个人后援会意义重大。
日本各地的町内会、 自治会的领袖往往由一家之长的男性担任。①

小熊英二把日本人的生存模式分为 “大企业型”、 “本地型” 以及不属

于前二者的 “其他型” 三大类。② “大企业型” 指大学毕业后进入大企

业或中央政府部门就职的正式员工或终身制雇员及其家属, 群体特点是

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 对所在组织有很强的忠诚度和依赖性。 “本

地型” 指读完初高中后在当地就业的个体户、 农林水产和建筑等行业

从业者、 地方公务员、 本地特色产业从业人员等, 群体特点是经济水平

不高、 生存压力较小、 人员稳定性强, 生活高度依赖所在地区的人际关

系, 与当地自治会、 商店会、 町内会和农业团体等联系紧密, 拥有较大

政治影响力。 对于政治家而言, 依赖 “本地型” 组织选民及保证选民

的稳定性对其当选至关重要, 而且地方议员大多出身于所在选区。
布拉德利·M. 理查森 (Bradley M. Richardson) 认为, 社会网络和集

体组织的动员是人们参与投票的基础, 后援会在动员选民和社区领袖支

持特定候选人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它与当地社区中的社会结构具有一

些联系, 并在多方面依赖这些社会网络。③ 反过来, 选民通过加入政治家

后援会也能促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 在 2019 年统一地方选举中, 3062 名都

道府县议员候选人平均年龄为 57 岁, 其中女性占比为 12. 7%, 自民党女性

候选人占比为 4. 2%, 可见 “本地型” 地方议员中以中老年男性居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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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女性当选议员甚至国会议员, 也无法摆脱日本政治文化中男性

偏好的影响。 例如, 2017 年熊本市议会女性议员绪方夕佳带着 7 个月

大的孩子进入议会时被要求离场。 熊本市议会随后修改议会条例, 事实

上禁止议员携带婴幼儿童进入议会。① 众议院议员铃木贵子在任期内休

产假时, 有声音批评她 “没有履行政治家的职责”。② 在这些现象背后

潜藏着议员是不需要承担怀孕、 生育和育儿职责的男性的偏见, 因为男

性无须怀孕和休产假, 所以女性出现这种情况时便会遭受批评。 另一个

能够从反面反映日本政治权力中男性形象的事例是, 国会审议时众参两

院的议长、 各委员会委员长对女性议员的称呼均与男性议员一样, 称作

“某某君”, 正式成文的国会记录文本对女性议员的称呼也是 “某某

君”。③ 而一旦女性成为议长, 国会议员称呼其为 “某某殿”, 如称呼时

任参议院议长山东昭子为 “参议院议长山东昭子殿”。④ “殿” 在日语中

附于姓名或官职名称后, 以示敬意, 一般接在男性姓名后面, 如 “关

白殿”, 表示对权力者的尊敬。 这两个事例说明即使女性成为议员候选

人或当选议员甚至国会议员, 她们仍然必须 “同化” 或 “从属” 于男

性议员, 从反面印证了日本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

结 语

为何日本女性政治参与程度不高? 为何日本至今未如多数发达国家

一样在政治领域实施 “配额制度”? 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制度特别是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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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区制度严重束缚女性参与政治竞选活动, 内嵌于经济社会体系的不平

等又影响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同时,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家族权

力结构和性别规范、 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进一步约束着女性的政治表

现。 在此意义上, 性别差异是社会和文化构建的产物。
在良好的民主环境中, 男性和女性能够同等地积极参与政治决策过

程并分担责任, 他们的不同意愿在政治和社会政策及决策中可以得到公

平公正的体现, 从而平等地享受权益。 现实中, 民主主义的发展通常指

男性政治权力的扩张, 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外, 而政治权力中排除女性的

逻辑往往来自性别规范。① 如果一个社会只视女性为廉价劳动力, 剥夺

女性发挥潜能的机会和应享有的政治权利, 那么这个社会能否健康地发

展呢? 这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审校: 吴 限)

—85—



日本文论 2024 年第 2 辑 (总第 12 辑)

Collec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Volume 12, Issue 2

September 2024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nd Cultural Constraints o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Postwar Japan

Xiong Shu 'e / 32

Abstract: Over the past 8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the WWⅡ,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candidates and electe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House of Councillors of the Diet of Japan and the unified local

elections has been on the rise, but the overall lev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shown little improvement. Japan has the lowest ranking in the G7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dex, and the gender imbalance in Japanese politics is

more prominent worldwide,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it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nd not matching the roles of women's groups in society and the

family.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current Japanese political system,

especially the system of small electoral districts, severely restrict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inequalities embedded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affect women'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advancement. Meanwhile, family power structure and gender norms centered

—812—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on first-born son inheritance and male pre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further constrain women's political performance.

Keywords: Japa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ender Inequality;
Family Power Structure; Political Culture

The Shaking, Controversy, and Reshaping of the Japanese
Famil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Learning's Eastward Expansion
Xing Xueyan / 59

Abstract: The “ family system” in Japan originated from the feudal social
order formed by the samurai family to maintain their “ family business” . The
awakening of person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s Westernization policy shook
the traditional family order, and the existence or abolition of the family system
attracted attention. However, dur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Meiji
Civil Code, which aimed to determine modern pers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order, Hozumi Yatsuka and others resolutely defended traditional family order
for maintaining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ultimately solidified the family customs
of samurai in the form of modern civil law in the Meiji Civil Code.
Subsequently, in order to elevate the family system into a moral concept for all
citizens and become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modern
imperial rule, conservative thinkers such as Hozumi Yatsuka began to interpret
and reshape the theory of “ family system” .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process of the shaking and reshaping of the “ family system”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and to explor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al
tradi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 family system” and Western liberalism during
Japan'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ultimate choices of the Japanese

—912—


